《机关办公楼（区）物业管理规范 保洁服务》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4年10月9日，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2024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批准《机关办公楼（区）物业管理规范 保洁服务》（立项编号：XJ24-280）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治区区直机关后勤事务保障中心

协作单位：招商新疆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深入推进后勤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健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各部门负责日常运行管理、后勤服务通过市场化方式供给的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新格局。通过制定党政机关物业管理规范，形成系统的服务规范体系，以统一的工作尺度标准，为集中办公区物业服务单位提供规范性、指导性的操作指南，规范机关后勤服务市场、政府购买服务行为，推动自治区党政机关办公区后勤服务社会化、专业化、标准化，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办公楼（区）保洁服务，提高党政机关办公楼（区）保洁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本地方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将党政机关办公楼（区）保洁服务的标准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本，对整体提升党政机关办公楼保洁服务的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项目小组
标准项目立项之后，中心高度重视，及时制定编制方案，并于2024年10月成立编制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与招商新疆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达成研究合作协议，提高编制质量。

2.资料收集
工作组成立后，收集并深入研究、学习、借鉴了《机关事务管理概论》《机关事务标准化指引》《机关事务管理法律法规汇编》《机关事务管理思考与前瞻》《机关事务管理基础知识》等专业书籍，广泛收集江苏、重庆、苏州、甘肃、济宁等地机关物业服务地方标准及相关资料。

3.深入调研
工作组先后对集中办公区各入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不断核实标准技术要求是否合理、科学、适用，充分考虑后续党政机关办公楼（区）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要求，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为标准研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4.起草标准
工作组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收集党政机关办公楼（区）保洁服务现状，召集相关部门及物业服务机构参加研讨会，对标准的框架、主要技术内容的设定进行充分酝酿和协商。同时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政策文件、相关标准和管理规定。在此基础上，工作组多次讨论，综合分析党政机关办公楼（区）保洁服务工作的内容和具体要求，经过草拟、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于4月10日形成《机关办公楼（区）物业管理规范 保洁服务》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制定工作遵循“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等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起草。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依据《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1号）、《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等有关规定制定。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党政机关办公楼（区）保洁服务的术语和定义、保洁服务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应急保洁、服务评价与改进。标准由7部分及1个附录组成。

具体包括：

1.基本要求
规定了保洁服务提供机构、保洁服务人员、其他保洁服务的具体要求。

2.服务内容

明确了保洁服务的范围和保洁服务质量要求，给出了室内保洁、室外保洁、卫生消杀及环境消毒、垃圾收集与处理具体内容与要求。

3.应急保洁
提出了环境应急事件处理要求，关于特殊天气、水管爆裂、发生火情、户外作业、突发卫生事故等影响环境的保洁应急处置规范。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或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外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建议
建议《机关办公楼（区）物业管理规范 保洁服务》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为了加强标准的指导作用，标准发布后，应大力宣传推广，贯彻落实标准的实施。要求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统一标准，鼓励参照采用。同时，为推广和实施本标准，采取以下措施：

（一）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负责标准宣贯培训工作。在自治区本级机关及各地州市开展标准培训工作。

（二）继续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研究，改进和完善标准的相关内容。包括组织措施、宣贯培训、技术措施、过渡办法、试点示范、配套资金等内容。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机关办公楼（区）物业管理规范 保洁服务》标准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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